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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非经常性损益 

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19]004603 号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绿茵生态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16-2018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表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表及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绿茵生态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2008〕

43号公告)的规定编制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表及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绿茵生态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上述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明细表是否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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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

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以获取有关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相关证

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绿茵生态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表

及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2008）》的规定，公允反映了绿茵生态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

度、2018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绿茵生态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绿茵生态公

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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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一、 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016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6 年度因处置报废固定资产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26,432.99 元。 

2、2017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7 年度因处置固定资产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12,263.06 元。 

3、2018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因处置固定资产确认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95,935.18 元。 

（二）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016 年度 

项目 余额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财政局拨款 2,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股改奖励款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财政支持款 10,842,362.00 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财政专利拨款 4,900.00 与收益相关 

科研补助 2,634,594.30 与收益相关 

小计 15,681,856.30  

2、2017 年度 

项目 余额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科研补助 50,726.40 与收益相关 

人才培养计划 14,679.30 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区财政局 2,514,621.00 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财政专利拨款 15,140.00 与收益相关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个所税手续费返还 168,547.32 与收益相关 

贯标认证费补贴 23,000.00 与收益相关 

产业与创新政策专户款 6,000.00 与收益相关 

环境保护局补贴 7,000.00 与收益相关 

职业职能培训 1,000.00 与收益相关 

小计 3,200,714.02  

3、2018 年度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与资产相关/与收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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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高新区财政局财政支持奖励 10,062,876.00 收益相关 

企业上市奖励 3,000,000.00 收益相关 

2017 年第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品牌培育补贴资金 500,000.00 收益相关 

2017 年第一批科技领军企业重大创新项目补贴资金 600,000.00 收益相关 

2017 年企业重点实验室项目补助资金 200,000.00 收益相关 

高新区科技局 2017 年第二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69,500.00 收益相关 

新型企业家经费补助 40,000.00 收益相关 

专利补贴 9,500.00 收益相关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产业与新政策

专户高企认定补贴 
300,000.00 收益相关 

退回以前年度取得的政府补助 -104,000.00 收益相关 

合计 14,677,876.00  

（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990,921.97 4,594,190.07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4,720,706.73 3,080,034.41 

理财投资收益 28,871,993.90   

小计 28,871,993.90 19,711,628.70 7,674,224.48 

（四）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016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6 年度因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496,780.89 元。 

2、2017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7 年度因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70,520.26 元。 

二、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1、2016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6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值为 277,466.72 元，其中主要项目

为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流入与对外损赠支出； 

2、2017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7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值为 247,697.48 元，其中主要项目

为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流入与对外损赠支出； 

3、2018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值为 235,487.00 元，其中主要项目

为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流入与对外损赠支出。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僧息披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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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说明 

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 


